境外上市反馈意见 
（2021年3月22日—202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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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申请材料，你公司提交申请前12个月内发生了多次增资及股权转让行为，请详细说明并充分披露该等股东入股的具体情况、原因、入入价格及定价依据等，该等股东与其他股东它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或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亲属关系、关联关系、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安排，是否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你公司股份的情形。你公司及下属公司是否对该等股东入股提供了财务资助等。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二、请你公司补充承诺并对外披露，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境外投资，将取得必要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履行必要的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相关程序。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三、请补充提供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你公司股份的股东及持有你公司股份（包括直接持股与间接持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专项承诺，承诺自公司股票在境外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年内不转让所持股份。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四、请补充提供你公司境内未上市股份“全流通”相关材料：（一）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及股东是否已就本次“全流通”方案履行完备的内部决策程序，是否已对全体未上市股份股东的知情权等合法权益作出充分保障及妥善安排。（二）请补充说明本次发行及境内未上市股份“全流通”相关安排是否可能使你公司控制权发生重大变化，并请予以披露。（三）请你公司外资股东就依法履行减持股份相关纳税义务作出承诺。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